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河枢纽（泵站）

及35号河闸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
                    太许可决〔2024〕31号
苏州工业园区水务管理中心：

本机关于2024年7月30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苏州工业园区斜塘河枢纽（泵站）及35号河闸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第31号令）和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太管规计〔2017〕143号），决定准予行政许可。批复如下：

一、苏州工业园区斜塘河枢纽（泵站）及35号河闸工程是《苏州市城市防洪排涝专项规划（2021—2035）》中工业园区排涝项目，工程在不影响流域及区域行蓄洪能力的前提下，利用泵站调控区内河网水位，改善管网排水条件，提升城市抗淹涝风险能力，是必要的。

二、原则同意苏州工业园区斜塘河枢纽（泵站）及35号河闸的布局方案、建设内容、规模和标准。工程在吴淞江支河斜塘河上新建单向排涝泵站（设计排涝流量30m3/s），在35号河入斜塘河口处建设16m节制闸1座。工程防洪按200年一遇、排涝按20年一遇24小时雨量不受涝标准设计。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2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3级。
三、工程施工期间，项目建设单位需落实度汛措施，服从防汛部门的统一指挥；加强对周边水域的保护，避免影响水质，严禁将建筑垃圾、废弃物堆弃在水域和河道管理范围内；应加强监测，确保河道堤防及周边水利设施安全。工程完工后，应及时对施工区域的湖体、河道、堤防进行清理、恢复。工程施工期间，由苏州工业园区水务局负责实施日常管理，太湖局苏州管理局履行项目督查职责。工程验收时，应邀请太湖流域管理局及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四、工程建成后应服从流域统一调度，与吴淞江沿线工程联合调度运用，按照洪涝统筹、上下协同的原则制定调度运行方案并报太湖局同意。工程正式运行后，需及时将调度运用情况报送太湖局。

五、若项目法人单位产生变更，应由变更后的项目法人单位自动承继相关法律权利义务，并及时向太湖局说明情况。
特此批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曾奕滔  021-25101013，15950505707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2024年9月23日

抄送：上海市水务局，江苏省水利厅，太湖局苏州管理局，苏州工业园区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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